
附件2：

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审查意见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申报资质
	公示意见

	1
	湖北鼎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	三级升二级
	同意三级升二级

	2
	荆门市宝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	三级升二级
	同意三级升二级

	3
	恩施自治州金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	三级升二级
	不同意三级升二级

原因：①“滨江花园1-5#楼”、“滨江花园7#楼”、“红鼎佳苑”、“金安建设大厦”项目物业服务合同过期，“亲水华府小区”、“熙苑小区”、“特种设备检验所”、“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”项目物业服务合同中未注明物业服务类型和物业服务面积；②“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”项目超资质承接；③“福海花园”物业服务合同非原件扫描。


